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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4〕第 57 号 
 

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4 年 4 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收购深圳创新科

技术有限公司 22%股权的公告》，称因无法确认深圳创新科技术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新科”）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真

实性、尽职调查发现创新科应收账款回款存在重大风险以及欠税

情况，将终止收购创新科 22%股权;此外，在你公司向河南广电

传媒控股集团数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传媒数字”）

供应算力相关设备和软件的交易中，因为你公司与创新科、河南

传媒数字重要采购合同的下游客户、收付款安排等情况，可能导

致你公司回款存在风险，预计将会对公司造成最高 6,042.85 万

元的损失。  

你公司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《关于拟收购深圳创新

科技术有限公司 22%股权的公告》时未说明在董事会决议通过后

还须对创新科进行持续全面尽职调查，也未提示尽职调查发现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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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问题时可能终止交易，风险提示披露不及时、不充分。你公司

对我部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328号）的回复中称，

你公司销售给河南传媒数字的算力设备用于其文化大数据体系

中建设的数字化平台建设，未及时、准确、完整披露公司与创新

科、河南传媒数字关于重要采购合同的下游客户、收付款安排等

情况。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

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我部将对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启动处分程

序。 

你公司 2024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《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

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〔2024〕第 60 号）进一步指出，你公司在采购和销售业

务管理、合同订立与履行、资金付款等方面存在内部控制制度不

完善、执行不到位的情形，规范运作存在问题。你公司应严格按

照责令改正措施的要求进行全面自查，深入查找缺陷问题，切实

整改到位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

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4 年 4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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